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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局「國家風景區防疫管理措施」、「觀光遊樂業防疫

管理措施」、「旅行業辦理團體旅遊防疫管理措施」、「旅

宿業餐廳提供內用服務防疫管理措施」、「旅行業辦理入境

團體旅遊操作指引」及「旅行業辦理出境團體旅遊操作指

引」自即日起廢止，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業者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

中心）112年3月10日核定事項辦理。

二、後續相關防疫規範，請逕依指揮中心、各地方政府及各主管

機關所頒定事項辦理。

三、副本抄送各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及未設公會地區之旅行社，旨

揭防疫措施廢止後，相關防疫規範，請逕依上開事項辦理。

正本：各旅行商業同業公會、各觀光旅館商業同業公會、各縣市旅館商業同業公會、各民宿
協會、台灣觀光遊樂區協會

副本：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、各國家風景區管理處、未設公會地區之綜合、甲種旅行社、
本局各組、室、中心、本局各駐外辦事處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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